
关于征求农村寄递物综合服务站快递进村

智能采集设备免费投放有关协议事宜意见

的函

各县域农村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运营主体：

为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我公司承接了国家邮政局批

复的交通强国邮政专项（湖南）试点任务，一体部署贯通县

乡村的农村寄递物流信息化技术协同平台，促进快递聚合结

网，共建农村寄递物流生态体系。我司研发的快递进村智能

采集设备已打通各主要快递品牌和驿站平台，将以通信信令、

互联网地图、地名地址等全链条贯通县域共配、路由规划、

运输接驳、村站取件等环节，对县域快递运营实现全过程管

理，不影响各品牌快递企业信息回流、考核，监管部门可跨

部门共享共用强化监管。

根据省政府部署，省交通运输厅、省邮政管理局、省财

政厅等五部门制定的农村客货邮和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

设民生实事工作方案，将我司承接的交通强国试点项目融入

民生实事工作共同推进。衔接方案并配套民生实事项目落地

实施，我司牵头拟定了《交通强国交通强国邮政专项试点农

村寄递物流生态体系共建协议》《交通强国交通强国邮政专

项试点项目智能终端设备保管协议》。现特向贵单位征求意

见，请认真组织研究，将书面修改意见（盖章）于 2025 年 8





交通强国邮政专项试点项目农村寄递物流

生态体系共建协议

甲方：

名称：湖南送悦科技有限公司（交通强国试点项目实施单位）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一段荷花园街道办事处 5

楼 503

电话： 1917410827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贾浩

乙方：

名称：

地址：

电话：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甲方承接了国家邮政局批复湖南交通强国邮政专项试点

任务，搭建湖南省农村寄递物流信息化技术协同平台，建设

农村寄递物流生态体系。根据省政府部署，湖南省交通运输

厅、湖南省邮政管理局、湖南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制定了《农

村客货邮和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民生实事工作方案》，

将甲方承接的交通强国试点项目融入民生实事工作共同推

进。



基于试点任务和民生实事工作落地实施，为引导县域快递

集聚结网，加快数字快递农村行动，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

原则，共同就农村寄递物流生态体系建设达成合作。由甲方

向乙方提供农村寄递物流数字化解决方案，在乙方所属的农

村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以下简称“村服务站”）投放交通

强国试点项目快递进村智能采集设备，乙方按照试点任务要

求协助完成数据采集、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等工作。

（一）、智能终端投放

1.1 甲方向乙方所负责管理的农村寄递物流综合服务

站（以下简称“村服务站”）投放交通强国试点项目快递进

村智能采集设备供村服务站免费使用；

1.2 甲方根据乙方申请，并经县级民生实事牵头部门确

认向乙方提供智能终端 JF39AI 型号 台，智能终端

FP01-1 型号 台。

1.3 甲方拥有智能终端所有权，并同意将其提供给乙方

所负责管理的村服务站免费使用，乙方应当尽到合理使用、

妥善保管、丢失赔偿等责任，并保障智能终端正常开机使

用、实时采集快递进村出村数据，协助甲方完成交通强国

试点有关构建快递发展指数的任务；

1.4 智能终端保管责任由甲乙双方另行签订协议约定。

（二）寄递物流数字化解决方案合作

2.1 甲方根据交通强国邮政专项试点任务要求，在对业



务数据的结构化、数据项标识敏感性和落实安全保护措施基

础上研发了湖南省邮政业信息化协同管理平台，平台已与主

要快递公司实现数据互通，可对接县域分拣中心、车辆、村

服务站、视频监控、无人车、无人机、快递柜等业务节点数

据，为政府部门强化行业监管、调度分析、应急处突提供实

时数据支撑，同时保障乙方日常业务运营管理。在乙方完成

所负责管理的村服务站智能终端铺设任务后，甲方按照湖南

省交通运输厅、湖南省邮政管理局、湖南省财政厅等五部门

要求为乙方提供县域快递运营管理平台。湖南省邮政业信息

化协同管理平台及市州、县市区分平台数据存储在国家邮政

局发展研究中心。

2.2 为推动落实客货邮融合发展国家战略，甲方研发了

客货邮管理系统，打通各主要快递品牌和驿站平台，以通信

信令、互联网地图、地名地址等全链条贯通县域共配、路由

规划、运输接驳、村站取件等环节，对县域快递运营实现全

过程管理。企业总部可单向回流、管控业务，监管部门可跨

部门共享共用强化监管。如乙方响应国家战略开展客货邮项

目，甲方可以数字化平台为基座，为乙方提供数字化解决方

案，合作事项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2.3 快递分拣中心是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源头，也

是交通强国试点推进县域快递链式变革的重要节点。甲方根

据试点任务需要自主研发了智慧快递管理系统，协助乙方破



除县域分拣中心多品牌共线不能混扫、同场不能同时作业、

同时不同芯的难题，提升分拣效率，降低投资成本，同时协

助监管部门开展虚假签收现象针对性治理。具体合作细节由

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三）、生态共建合作

3.1 为推动邮政快递业与农村市场的融合联通，强化与

农业农村产业协作，引导各快递企业在发展中互利共赢、相

互成就，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甲方根据交通强

国试点任务要求，甲方积极沟通农业农村、应急管理、民政

等部门探索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新业态新场景，以拓展邮

政快递发展新空间，增强县域快递在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

甲方可以为乙方提供支持，把各类有利资源要素组织起来，

做强做大县域快递物流体系。

3.2 快递分拣中心前置仓是交通强国试点破题重点领域，

重在建机制、搭生态，引导县域快递企业通过商业化运作提

高盈利能力。甲方研发了平台商城将当地农产品汇聚在分拣

中心统一触网售卖，将产品流转化为县域快递流，将发展地

方产业与创造快递包裹连接起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乙

方应协助甲方在农村大力发展快递新农人，依托地名+寄递

码开源技术，将当地农产品上架到平台商城和前置仓，同时

积极开展订单农业、医药配送、直播带货、应急报警、健康

养老等便民服务。



3.3 为破解山区、库区、林区快递送达难的问题，甲方

与无人机运营合作伙伴建立低空发展联盟，并已申报交通强

国试点项目。乙方可与甲方加强沟通协调，在应用氢动能无

人机配送和应急保障方面开展试点行动。

（四）、合作期限

本协议的合作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 5

年。

（五）、其他

5.1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方为有效。

5.2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县域邮政业信息化协同平台基础信息登记表

项目 内容

运营主体名称

经营品牌

服务区域

地址

面积

营业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分拣设备软件供应商



甲方（盖章）：湖南送悦科技有限公司

（交通强国邮政专项试点实施单位）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交通强国邮政专项试点项目智能终端设备

保管协议

甲方（设备所有方）：

名称： 湖南送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一段荷花园街道办事

处 5 楼 503

电话： 1917410827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贾浩

乙方（设备使用方）：

名称：

地址：

电话：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甲方承接了国家邮政局批复湖南交通强国邮政专项试点

任务，搭建湖南省农村寄递物流信息化技术协同平台，建设

农村寄递物流生态体系。根据省政府部署，湖南省交通运输

厅、湖南省邮政管理局、湖南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制定了《农

村客货邮和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民生实事工作方案》，

将甲方承接的交通强国试点项目融入民生实事工作共同推



进。

基于试点任务和民生实事工作落地实施，为引导县域快递

集聚结网，加快数字快递农村行动，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

原则，共同就农村寄递物流生态体系建设达成合作。由甲方

向乙方所属的农村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以下简称“村服务

站”）投放交通强国试点项目快递进村智能采集设备，甲乙

双方就智能终端管理及保管事宜约定如下。

（一）、智能终端投放及保管责任

1.智能终端情况

1.1 设备名称： 交通强国试点项目快递进村智能采集

设备（简称：智能终端），甲方根据乙方申请，并经县级民

生实事牵头部门确认向乙方提供智能终端 JF39AI 型号 台，

智能终端 FP01-1 型号 台。

1.2 甲方拥有智能终端产权，并同意将其提供给乙方配

发给约定的村服务站免费使用，乙方应当尽到合理使用、妥

善保管、丢失赔偿等责任；

1.3 设备押金：JF39AI 设备 800 元/台；FP01-1 设备 500

元/台，设备完好退回，押金可退给乙方；

2.智能终端合作条款

设备名称 型号 设备价值

智能终端 JF39AI 3500 元/台

智能终端 FP01-1 2000 元/台



2.1 乙方向甲方足额缴纳押金后，甲方按照约定型号和

数量配发智能终端到乙方指定县域统一收货地点；

2.2 甲方银行账户信息：

名称：湖南送悦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识别号：91430102MA7M51JC9X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街道东二环一段 982

号邮政管理局 003 栋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

芙蓉支、943001010096680010

2.3 乙方领取到智能终端确认无误后填写《设备签收单》

盖章后提交给甲方，并按照约定配发到指定的村服务站安装

使用；

2.4 智能终端设备具有准公共设施属性。乙方负责设备

的日常管理，确保投放到村服务站的智能终端不被人为损坏、

丢失或转卖。如因人为损坏、丢失被转卖而导致设备损失，

由乙方负责按照设备原价值赔偿；

2.5 乙方应确保智能终端正常开机运行以配合完成交

通强国试点任务业务数据采集工作，未经授权不得安装第三

方软件或以第三方系统替换、删除智能终端原装系统，影响

交通强国试点全省信息系统一体化部署、全周期统计监测和

政务数据共享。一经发现，甲方将报请有关部门追究侵权责

任。遇有运营主体实质性变更、冲击快递市场秩序的，甲方



将申请邮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2.6 乙方负责管理的村服务站需关闭、转让的，应当在

3 个月内对闲置的智能终端进行调剂使用，并向甲方报备。

甲方发现乙方所保管、使用的智能终端超过 3 个月未能向省

级协同管理平台传输采集数据（视同设备闲置），甲方有权

要求乙方将闲置设备退回至甲方指定地点，设备退回费用由

乙方承担；

2.7 乙方领取智能终端后 3 个月内未配发到村服务站

并未敦促其负责管理的村服务站完成设备安装的，乙方应配

合甲方要求将智能终端退回到甲方指定地点，智能终端退回

运费由乙方承担；

2.8 乙方出现本协议第 2.6 条、第 2.7 条款所列情形，

经甲方催告，乙方拒不退回智能终端，甲方有权按照本协议

第 2.4 条约定视作设备丢失要求乙方赔偿；

2.9 智能终端退回时，甲方检验设备后按照检验实际情

况向乙方退还相应智能终端押金；

2.10 甲方承诺交通强国试点项目智能终端免费维修期 2

年，自设备激活使用起计算，非人为损坏甲方免费维修，免

费维修期满后由乙方自行承担维修费用；

2.11 甲方安排专人配合乙方进行智能终端的安装、调试、

部署和培训工作；

2.12 如发生本协议第 2.4 条情形，乙方应按照丢失或损



失设备的总价值向甲方赔偿损失。乙方收到甲方赔偿通知后

5 日内回复甲方，乙方确认后 15 日内将赔偿款支付给甲方，

遇节假日顺延；

2.13 乙方向甲方支付设备赔偿款后，对应的智能终端所

有权及追偿权归乙方。

2.14 乙方不得向村服务站收取设备押金，一经甲方查实

乙方有违约情况，甲方有权终止合作，并收回全部设备，按

照回收设备完好情况退回相应押金，由此造成的设备回收所

产生费用由乙方负责。

（二）、合同期限

本协议的合作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合同到期后未

完成的合同责任依然有效。合同有效期 5 年。

（三）、争议解决

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其他

1.本协议修改、补充均须以书面形式进行，经甲、乙双

方签字盖章后方为有效。

2.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甲方（盖章）：湖南送悦科技有限公司

（交通强国邮政专项试点实施单位）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设备签收单
（发货单位存档）

今收到湖南送悦科技有限公司发来的设备一批，详情如下：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快递进村智能采集设备 台

1. 我单位确认已经收到上述设备，设备状况合格，数量准确无误；

2. 我单位负责上述设备的安全保管并如约投放至合作站点使用；

3. 本签收单一式二份，送悦科技一份，签收人一份。

签 收 人：

签收地点：

单位盖章：

签收日期： 年 月 日

-------------------------------（裁剪线）------------------------------

设备签收单
（接收单位存档）

今收到湖南送悦科技有限公司发来的设备一批，详情如下：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快递进村智能采集设备 台

1. 我单位确认已经收到上述设备，设备状况合格，数量准确无误；

2. 我单位负责上述设备的安全保管并如约投放至合作站点使用；

3. 本签收单一式二份，送悦科技一份，签收人一份。

签 收 人：

签收地点：

单位盖章：

签收日期： 年 月 日


